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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2568� � � � � � � � �证券简称：百润股份 公告编号：2025-060

债券代码：127046� � � � � � � � �债券简称：百润转债

上海百润投资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百润转债” 回售结果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 债券简称：百润转债

● 债券代码：127046

● 债券面值：100元/张

● 回售价格：100.252元/张（含息税）

● 回售条件触发日：2025年11月17日

● 回售申报期：2025年11月19日至2025年11月25日

● 回售有效申报数量：11张

● 回售金额：1,102.77元（含息税）

● 回售款划拨日：2025年12月1日

● 投资者回售款到账日：2025年12月2日

● 在投资者回售款到账日之前，如已申报回售的可转换公司债券发生司法冻结或划

扣等情形，债券持有人的该笔回售申报业务失效。

一、本次可转换公司债券回售的公告情况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5

号一一可转换公司债券》等相关规定，以及《上海百润投资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

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说明书》的约定，上海百润投资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公司” ）于2025年11月18日在《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和

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披露了《关于“百润转债” 回售的公告》（公

告编号：2025-050）， 并于2025年11月19日、2025年11月20日、2025年11月21日、2025年

11月24日、2025年11月25日披露了《关于“百润转债” 回售的提示性公告》（公告编号：

2025-054、2025-055、2025-056、2025-057、 2025-058），提示投资者可在回售申报期

内选择将其持有的“百润转债” 全部或部分回售给公司，回售价格为人民币100.252元/张

（含息税），回售申报期为2025年11月19日至2025年11月25日。

二、本次可转换公司债券回售的结果和对公司的影响

1．本次可转换公司债券回售的结果

“百润转债”回售期已于2025年11月25日收盘后结束，根据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

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出具的《证券回售付款通知》，“百润转债” 本次回售有效申报数量为

11张，回售金额为1,102.77元（含息税）。

公司已根据有效回售的申报数量将回售资金足额划至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

司深圳分公司指定账户， 按照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的有关业务规

则，投资者回售款到账日为2025年12月2日。

2．本次可转换公司债券回售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百润转债”回售不会对公司财务状况、股本结构、经营成果及现金流量等产生实

质影响，不会损害公司的债务履行能力和持续经营能力。

三、本次可转换公司债券回售的后续事项

根据相关规定，未回售的“百润转债”将继续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

四、备查文件

1．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出具的《回售申报汇总》。

特此公告。

上海百润投资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五年十一月二十七日

证券代码：688403� � � � � � � � � � � � � � � � �证券简称：汇成股份 公告编号：2025-064

转债代码：118049� � � � � � � � � � � � � � � � �转债简称：汇成转债

合肥新汇成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2025年第三季度业绩说明会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说明会召开时间：2025年12月4日（星期四）15:30-16:30。

● 说明会召开地点：价值在线（www.ir-online.cn）。

● 说明会召开方式：网络文字互动。

● 说明会问题征集： 投资者可于2025年12月4日13:00前访问网址https://eseb.

cn/1turmyiAsMM或使用微信扫描下方小程序码进行会前提问， 合肥新汇成微电子股份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将通过本次业绩说明会，在信息披露允许范围内就投资者普

遍关注的问题进行解答和说明。

一、说明会类型

公司已于2025年10月31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了《2025

年第三季度报告》。 为便于广大投资者更加全面深入地了解公司经营发展情况，公司定于

2025年12月4日（星期四）15:30～16:30在“价值在线”（www.ir-online.cn）召开2025

年第三季度业绩说明会，与投资者进行沟通和交流，广泛听取投资者的意见和建议。

二、说明会召开的时间、地点和方式

说明会召开时间：2025年12月4日（星期四）15:30-16:30

说明会召开地点：价值在线（www.ir-online.cn）

说明会召开方式：网络文字互动

三、上市公司参加人员

董事长、总经理：郑瑞俊

独立董事：罗昆

副总经理：林文浩

董事会秘书：奚勰

财务总监：闫柳

如有特殊情况，参会人员可能进行调整。

四、投资者参加方式

投资者可于 2025年 12月 4日 （星期四）15:30-16:30通过网址 https://eseb.

cn/1turmyiAsMM或使用微信扫描下方小程序码即可进入参与互动交流。 投资者可于

2025年12月4日13:00前进行会前提问。公司将通过本次业绩说明会，在信息披露允许范围

内就投资者普遍关注的问题进行解答和说明。

五、联系人及咨询方式

联系人：证券事务代表王赞

电话：0551-67139968-7099

传真：0551-67139968-7099

邮箱：zhengquan@unionsemicon.com.cn

六、其他事项

本次业绩说明会召开后，投资者可以通过价值在线（www.ir-online.cn）或易董App

查看本次业绩说明会的召开情况及主要内容。

特此公告。

合肥新汇成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11月27日

证券代码：600868� � �证券简称：梅雁吉祥 公告编号：2025-057

广东梅雁吉祥水电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全资子公司矿产资源储量评审备案申请进展的补充暨风险提示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全体董事及相关股东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广东梅雁吉祥水电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全资子公司梅州市梅雁矿业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梅雁矿业”）近日收到中华人民共和国自然资源部（以下简称“自然资源部”）

出具的《受理通知书》，就《广东省梅州市梅县区嵩溪矿区锑银矿资源储量核实报告》（以下简

称《核实报告》）非油气矿产资源储量评审备案申请予以受理（具体内容详见公司2025年11月

26日披露的《关于全资子公司矿产资源储量评审备案申请获受理的提示性公告》）。

梅雁矿业的矿产资源申报工作在自然资源部受理后，还需经过储量报告评审、储量备

案及深部矿产资源扩界采矿许可证申请（换发采矿许可证）等一系列过程。 鉴于矿产资源

评审及换发采矿许可申请过程的复杂性，现就相关事项补充风险提示如下：

一、评审结果不确定性风险：自然资源部对《核实报告》的评审工作需遵循法定程序，

最终是否通过评审备案、评审结论与《核实报告》内容是否存在差异，均存在不确定性。

二、后续审批环节不确定性风险：梅雁矿业的矿产资源申报工作后续还需履行评审备

案及换发采矿许可等多项程序，相关工作进度及审批时间和结果均存在不确定性。

三、政策变动风险：行业监管政策、环保政策、税收政策等变动带来的潜在风险。

公司将根据实际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投

资风险。

特此公告。

广东梅雁吉祥水电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11月27日

证券代码：002638� � � � � � � � �证券简称：勤上股份 公告编号：2025-063

东莞勤上光电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公司股价异动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股票交易异常波动的情况

东莞勤上光电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股票于2025年11月24日、2025年11

月25日、2025年11月26日连续3个交易日收盘价格涨幅偏离值累计超过20％，根据《深圳

证券交易所交易规则》规定，属于股票交易的异常波动情形。

二、公司关注并核实相关情况

针对公司股票交易异常波动，公司已对有关事项进行了核查，询问了公司控股股东及

实际控制人，现就有关情况说明如下：

1、公司前期披露的信息不存在需要更正、补充之处；

2、近期公共媒体未报道可能或已经对公司股票交易价格产生较大影响的未公开重大信息；

3、公司生产经营情况正常，内外部经营环境未发生重大变化；

4、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不存在关于公司的应披露而未披露的重大事项，或处

于筹划阶段的重大事项；

5、公司于2025年11月26日在指定信息披露媒体刊登了《关于公司第一大表决权持有

人首次增持公司股份及后续增持计划暨权益变动触及1%的公告》，具体内容详见公告。

三、是否存在应披露而未披露信息的说明

公司董事会确认，公司目前没有任何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规

定应予以披露而未披露的事项或与该事项有关的筹划、商谈、意向、协议等；董事会也未获

悉公司有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规定应予以披露而未披露的、对公

司股票及其衍生品种交易价格产生较大影响的信息； 公司前期披露的信息不存在需要更

正、补充之处。

四、风险提示

1、经自查，公司不存在违反信息公平披露的情形；

2、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为《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和

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公司所有信息均以在上述指定媒体披露的内容为准。

敬请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风险。

特此公告。

东莞勤上光电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11月26日

证券代码：002532� � � � � � � � �证券简称：天山铝业 公告编号：2025-090

天山铝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140万吨电解铝绿色低碳能效提升

项目首批电解槽通电投产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为符合国家节能低碳政策要求，天山铝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利用

石河子厂区东侧预留场地，采用国内先进的电解铝节能技术，对公司140万吨电解铝产能

进行绿色低碳能效提升改造。 本项目采用全石墨化阴极炭块和新式节能阴极结构技术，具

有内衬寿命高、电阻率低、钠膨胀率低、抗热冲击性好、电阻率低、运行稳定性和电流效率高

等诸多优点。 该项目经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详情请见公司于2025年

6月7日在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上披露的《第六届董事会第十五次

会议决议公告》。

近日， 上述140万吨电解铝绿色低碳能效提升改造项目首批电解槽正式开始通电启

槽。 项目完工后，公司电解铝产量将提升至合规批复产能140万吨/年，铝液综合交流电耗

将达到行业领先水平。 该项目后续将依托外部绿色电力作为能源保障，完全建成后公司绿

电占比将进一步提升，将进一步强化公司在电力成本方面的竞争优势并加速公司电解铝主

业绿色化转型。

特此公告。

天山铝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11月27日

证券代码：002532� � � � � � � � � �证券简称：天山铝业 公告编号：2025-089

天山铝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股东可交换债券赎回结果并

摘牌暨部分股份解除质押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天山铝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接到控股股东石河子市锦隆能源产业链有限公司 （以下

简称“锦隆能源/公司” ）的通知，获悉锦隆能源“2024年面向专业投资者非公开发行可交

换公司债券（第一期）”（债券简称“24锦隆EB01” ，债券代码“117225.SZ” ）和“2024年

面向专业投资者非公开发行可交换公司债券（第二期）”（债券简称“24锦隆EB02” ，债券

代码“117226.SZ” ）已全部赎回并摘牌，相关股份已办理解除质押手续，现将有关情况公

告如下：

一、锦隆能源可交换公司债券赎回结果并摘牌情况

（一）“24锦隆EB01”赎回结果并摘牌情况

1．债券代码：117225.SZ

2．债券简称：24锦隆EB01

3．赎回登记日：2025年11月17日

4．赎回资金到账日：2025年11月18日

5．赎回价格：人民币100.4808元/张（含当期利息，且当期利息含税）。

6．债券赎回比例：全部赎回

7．摘牌日：2025年11月18日

（二）“24锦隆EB02”赎回结果并摘牌情况

1．债券代码：117226.SZ

2．债券简称：24锦隆EB02

3．赎回登记日：2025年11月17日

4．赎回资金到账日：2025年11月18日

5．赎回价格：人民币100.4466元/张（含当期利息，且当期利息含税）。

6．债券赎回比例：全部赎回

7．摘牌日：2025年11月18日

二、股东股份质押后续进展

（一）股东股份解除质押

锦隆能源所持有本公司的部分股份解除质押，具体事项如下：

1、本次解除质押基本情况

股东

名称

是否为控股股东或

第一大股东及其一

致行动人

本次解除质押股

份数量(万股)

占其所持股

份比例

占公司总股

本比例

质押起始日 解除质押日期 质权人

锦隆

能源

是

1,139.76 1.62% 0.25% 2024/11/21 2025/11/26 星展证券(中

国)有限公

司

763.40 1.09% 0.16% 2024/12/17 2025/11/25

合计 1,903.15 2.71% 0.41%

2、股东股份累计质押基本情况

截至公告披露日，上述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所持质押股份情况如下：

股东名称

持股数量(万

股)

持股比例

累计被质押

数量(万股)

合计占其

所持股份

比例

合计占

公司总

股本比

例

已质押股份情况

未质押股份情

况

已质押

股份限

售和冻

结、标记

合计数

量

占已

质押

股份

比例

未质押

股份限

售和冻

结合计

数量

占未

质押

股份

比例

石河子市锦隆能源

产业链有限公司

70,220.70 15.10% 0.00 0.00% 0.00% 0 0 0 0

石河子市锦汇能源

投资有限公司

34,535.80 7.42% 17,268.00 50.00% 3.71% 0 0 0 0

曾超懿 39,377.84 8.46% 14,435.00 36.66% 3.10% 0 0 0 0

曾超林 30,206.16 6.49% 11,420.00 37.81% 2.45% 0 0 0 0

合计 174,340.49 37.48% 43,123.00 24.73% 9.27% 0 0 0 0

三、其他情况说明

公司当前生产经营情况正常，各项工作有序推进中。 锦隆能源及其一致行动人持续看

好公司长期高质量稳定发展，质押股份风险可控，且锦隆能源及其一致行动人资信状况良

好，具备良好的资金偿还能力，其所持有的股份目前不存在平仓风险或被强制过户风险，对

上市公司生产经营、公司治理等不会产生影响，不会出现导致公司实际控制权发生变更的

实质性因素。 公司将持续关注股东股份质押的后续进展情况，并按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

义务，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四、备查文件

1、股份解除质押登记证明。

特此公告。

天山铝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11月2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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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诚意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控股股东之一致行动人减持股份计划

完成暨减持结果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全体董事及相关股东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股东持股的基本情况

在本次减持计划实施前，控股股东颜贻意先生之一致行动人温州市洞头区诚意小额贷

款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诚意小贷” ）持有公司股票3,525,900股，占公司总股本比例

为1.08%，公司控股股东颜贻意先生之一致行动人颜晓玲女士持有公司股票349,722股，占

公司总股本比例为0.11%，上述一致行动人股份均来源于集中竞价方式增持取得。

●减持计划的实施结果情况

公司于2025年9月20日披露了《浙江诚意药业股份有限公司控股股东之一致行动人减

持股份计划公告》（公告编号：2025-056）。 诚意小贷和颜晓玲女士计划于2025年10月21

日～2026年1月20日期间，通过集中竞价或大宗交易方式合计减持所持有的以集中竞价方

式取得的公司无限售条件流通股不超过3,875,622股，占公司总股本的1.18%。

近日，公司分别收到诚意小贷和颜晓玲女士发来的《关于减持计划完成的告知函》。截

至本公告披露日，颜晓玲女士已通过集中竞价方式减持公司股份349,722股，诚意小贷已

通过集中竞价和大宗交易方式减持公司股份3,525,900股，合计减持3,875,622股，本次减

持计划已实施完毕。

一、减持主体减持前基本情况

股东名称 温州市洞头区诚意小额贷款股份有限公司

股东身份

控股股东、实控人及一致行动人 √是 □否

直接持股5%以上股东 □是 √否

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是 √否

其他：无

持股数量 3,525,900股

持股比例 1.08%

当前持股股份来源 集中竞价交易取得：3,525,900股

股东名称 颜晓玲

股东身份

控股股东、实控人及一致行动人 √是 □否

直接持股5%以上股东 □是 √否

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是 √否

其他：无

持股数量 349,722股

持股比例 0.11%

当前持股股份来源 集中竞价交易取得：349,722股

上述减持主体存在一致行动人：

股东名称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例 一致行动关系形成原因

第

一

组

颜贻意 77,192,080 23.58% 公司的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董事长

温州市洞头区诚意小额

贷款股份有限公司

3,525,900 1.08%

颜贻意是诚意小贷法定代表人及董事长，间接持

有诚意小贷27.50%股权。

颜晓玲 349,722 0.11% 颜晓玲是颜贻意的女儿及一致行动人。

合计 81,067,702 24.77% 一

二、减持计划的实施结果

(一)控股股东之一致行动人因以下事项披露减持计划实施结果：

减持计划实施完毕

股东名称 温州市洞头区诚意小额贷款股份有限公司

减持计划首次披露日期 2025年9月20日

减持数量 3,525,900股

减持期间 2025年11月7日～2025年11月26日

减持方式及对应减持数量

集中竞价减持，2,525,900股

大宗交易减持，1,000,000股

减持价格区间 11.10～12.13元/股

减持总金额 40,736,689元

减持完成情况 已完成

减持比例 1.08%

原计划减持比例 不超过：1.08%

当前持股数量 0股

当前持股比例 0%

股东名称 颜晓玲

减持计划首次披露日期 2025年9月20日

减持数量 349,722股

减持期间 2025年10月30日～2025年11月26日

减持方式及对应减持数量 集中竞价减持，349,722股

减持价格区间 11.72～11.88元/股

减持总金额 4,119,117.84元

减持完成情况 已完成

减持比例 0.11%

原计划减持比例 不超过：0.11%

当前持股数量 0股

当前持股比例 0%

注：上述数据加总后与有关数据存在尾差情况，均系计算时四舍五入所致。

(二)本次减持是否遵守相关法律法规、上海证券交易所业务规则的规定 √是 □否

本次实际减持情况与此前披露的减持计划、承诺是否一致 √是 □否

减持时间区间届满，是否未实施减持 □未实施 √已实施

实际减持是否未达到减持计划最低减持数量（比例） □未达到 √已达到

是否提前终止减持计划 □是 √否

(三)是否存在违反减持计划或其他承诺的情况 □是 √否

特此公告。

浙江诚意药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11月2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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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诚意药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2025年

第三季度业绩说明会召开情况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浙江诚意药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5年11月26日9:00-10:00在

上海证券交易所上证路演中心https://roadshow.sseinfo.com/通过网络互动方式召开

2025年第三季度业绩说明会。 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业绩说明会召开情况

2025年10月28日，公司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及指定信息媒体

披露了《浙江诚意药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2025年第三季度业绩说明会的公告》（公告

编号：2025-059）。

2025年11月26日9:00-10:00，公司总经理赵春建先生、销售副总经理颜丽娜女士、研

发副总经理罗飞跃先生、董事会秘书柯泽慧女士、财务总监吕孙战先生和独立董事黄明先生

出席了本次业绩说明会。 与投资者进行互动交流和沟通，就投资者关注的问题进行了回复。

二、投资者提出的主要问题及公司回复情况

1.公司面对医药行业竞争加剧与政策变革，公司未来的整体战略规划是什么？

感谢您的关注！ 公司未来的整体战略规划是：始终坚持海洋医药、生物医药、中医药

“三大发展方向” ，紧紧围绕百亿市值、百年企业“双百目标” ，重点推进年产2000吨氨糖

原料药、1000吨超级鱼油及大健康产业等“两强一大” 项目建设，加快从仿制药向创新药

转型，强化从食品、保健品到药品的全过程、全品类、全产业链布局，实现公司高质量发展。

2.公司在海洋药物开发上的未来规划和目标是什么？ 如何整合现有资源并拓展新的海

洋生物医药产品线？

答：感谢您的关注！ 公司明确了以“海洋生物医药” 作为未来发展的核心增长引擎之

一。 公司将继续依托其在海洋生物医药领域的原材料优势和技术积累，推动海洋药物的深

度开发和产业化。

公司通过建立海洋药物开发系统整合现有海洋医药资源，如盐酸氨基葡萄糖和鱼油产

品，拓展海洋生物制药产品线，如高纯度EPA，开发更多海洋源性药物。 重点是推进“两强

一大项目”建设。

同时，海洋医药领域的潜力在于其丰富的未开发资源和独特的生物活性物质，符合天

然药物和精准医疗趋势。挑战则在于高纯度提取技术、环境保护及法规要求，与公司现有产

品线协同效应体现在资源共享、研发互补和市场拓展上，如将海洋活性成分应用于关节健

康、心脑血管疾病防治等，形成差异化的产品矩阵。

3.“两强一大”海洋生物医药项目建设进度如何？ 1000吨的超级鱼油EPA产能项目要

多久可以实现产能释放？ 该产线的建成对公司财务状况和市场地位将产生哪些长远影响？

答：感谢您的关注！公司的大健康产业园目前基础设施均已建成，二十碳五烯酸乙酯软

胶囊已获得药监局核准签发化学药品4类《药品注册证书》。

该项目的投入拓展了公司的产品布局，未来产能达成后，公司将拥有鱼油原料及制剂

一体化的供应链，从原料到保健食品再到药品的全产业链模式，有利于实现公司业绩的增

长，也顺应全民健康时代的发展，有利于增强公司的市场竞争力，拓展公司规模，有利于提

升在资本市场中的战略地位。

4.公司关节类药物营收同比增速维持40%以上，其中的驱动因素有哪些?公司采取了

哪些市场策略促进这一增长？

答：感谢您的关注！ 关节类药物自2020年国采中标后，以每年10%以上的增速稳步增

长，2025年前三季度关节类药物营收达4.92亿元，同比增长42.23%，占公司总营收比重达

80%以上。 氨糖胶囊作为核心产品，在过去几年中，一直保持较快增长，为公司业绩表现提

供了重要支撑。

首先，作为主打产品，公司的氨糖在市场中具有领先地位，疗效获得了患者的一致好

评，这有助于推动销售增长；其次，产品进入集采，增加了产品的市场覆盖和竞争力，尤其基

药目录解限后增长显著；再者，公司通过持续的品牌宣传和市场推广活动，提升了产品知名

度和市场占有率；最后，随着人口老龄化和健康意识的提高，关节类药物的需求未来仍将持

续增长，公司也将继续通过产品创新、市场拓展和品牌建设等措施，保障关节类药品起到业

绩支柱的作用。

5.公司在高纯度EPA领域对比与其他药企的竞争优势和潜在市场机会如何？

答：感谢您的关注！ 在鱼油领域，公司凭借在原料药领域的先发优势,已经成为最早一

批进行国内外认证的原料药企业之一。 公司不仅于2025年10月获批了药用EPA软胶囊制

剂，还拥有一批鱼油保健食品，并在建EPA原料药千吨级产能，有望在鱼油领域形成独特

的竞争力。 同时,采用独家超级模拟冷冻技术，能将EPA纯度提升至98%以上，通过柱分离

技术优化生产效率，大幅降低成本。

公司与合作伙伴共同研发的工艺技术成熟，配备的设备先进，同时拥有一套完善的研

发、申报、生产和质量保证体系，这将为公司在鱼油产业链的扩容中占据有利地位。

6.公司在氨糖领域的竞争力如何,有哪些因素支撑了这一竞争力?

答：感谢您的关注！公司为国内盐酸氨基葡萄糖主要的原料药厂商，在整个产业链上形

成一定的优势。 主要有以下优势因素支撑公司竞争力：

（1）产品定位优势：公司坚持大力发展高端小品种“海洋药物” 及“大病种用药” 。 公

司主打产品盐酸氨基葡萄糖胶囊规格最齐全，拥有 0.24g、0.48g、0.75g�多种规格，能够满

足不同患者的用药需求。 截至 2025年5月，公司已完成全国 30个省的国采续约，持续扩大

市场份额。

（2）市场地位优势：公司同时拥有盐酸氨基葡萄糖原料药和制剂生产双批文。同时，公

司是国内盐酸氨基葡萄糖主要的原料药厂商，在细分市场中处于行业领先地位。 随着国际

原料药制造向发展中国家转移，公司凭借高品质原料药与国外知名企业建立了长期合作关

系，有利于进一步拓展国际市场。

（3）产品价格优势：公司主打的制剂产品原料药可自行生产，一定程度上降低了产品成

本，提高了产品质量，并享有价格优势。 公司凭借全产业链和品质、成本、价格优势提升了竞

争力。 通过开发不同的剂型和给药途径，细化终端用药方式，从而增加销量，维持价格优势。

（4）产品质量优势：公司氨糖胶囊不含任何辅料，是国家标准的制定者。 1998年至今，

公司多次通过澳大利亚TGA、美国FDA、欧盟EMEA等国际审计；公司最近一次GMP符合

性检查通过时间为2025年5月。 公司质量和环境管理也多次通过了ISO9001质量体系和

ISO14001环境体系认证。

（5）区域地位优势：盐酸氨基葡萄糖以甲壳素水解制备，甲壳素常用蟹壳和虾壳提取，

公司位于海洋资源丰富的温州市洞头区，是国家海洋经济发展示范区，通过利用区位优势

成为国内盐酸氨基葡萄糖主要的原料药厂商。

7.氨糖在2020年已进入集采范围，公司认为氨糖还有多大增长空间？

答：感谢您的关注！ 2020年公司氨糖胶囊成功以第一顺位中标国采，取得41%以上市

场份额，2023年底集采到期后， 目前已通过与全国30个省国采续约， 持续扩大市场份额。

2024年以来，公司氨糖胶囊销售整体表现稳健，延续了近年来的增长趋势。

增长驱动：集采政策推动（覆盖省份从2020年的9个省扩展至30个省）、人口老龄化需

求提升及医保报销范围优化是主要动力。人口老龄化将是我国未来很长一段时间要面临的

突出问题，至2025年我国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总量将突破3亿，占比将超过20%；2035年将

增加到4.2亿左右，占比将超过30%。 公司凭借原料药与制剂一体化的优势在医院端份额大

幅增长，而且作为 OTC�渠道占大头的药品，公司在药店端市场份额仍有较大提升空间，

氨糖业务将持续稳定增长。

市场规模：根据欧睿和植提桥数据库数据显示，国内骨骼健康补充剂的市场规模有望

从 2021�年的121亿元稳步增长至2025年的183亿元。 按照氨糖在骨骼健康补充剂的市占

率比例测算，预计2025年国内氨基酸葡萄糖的市场规模约为83亿元。

8.公司的盐酸氨基葡萄糖胶囊目前与各省级机构沟通投标续约的进展如何？ 会对公司

未来有哪些方面影响？

答：感谢您的关注！公司盐酸氨基葡萄糖胶囊750mg*30粒及750mg*60粒两个包装规

格于2020年8月份参加第三批国家集采，并第一顺位中标，取得全国9个省市41%以上的市

场份额。国采已于2023年10月底到期。目前，公司氨糖销售通过全国30个省国采续约，持续

扩大市场份额，整体表现稳健，延续了近年来的增长态势。持续中标和续约体现了公司在产

品质量、成本控制和市场竞争力方面的优势，有助于提升品牌形象和行业地位。 2025年前

三季度，关节类药物营收已实现4.92亿元，同比增长42.23%。

9.OTC渠道从总代转为省代后，公司对渠道的掌控力及利润率提升情况如何？ 2025年

及2026年OTC渠道的增长目标是多少？

答：感谢您的关注！ 240mgOTC渠道从“总代” 改为“省代” 后，公司的代理价在院内

与OTC端保持一致，通过提高省代采购价与执行力、开展精细化招商与优胜劣汰，实现对

终端价格体系与动销的更强把控。 2025年，OTC端收入预计同比实现20%以上增长，且

2026年新老交替完成后公司也将持续加力，使得利润更多纳入公司体系。 具体数值与目标

以公司后续公告为准。

10.集采常态化下，公司有什么应对措施？ 集采之下有何竞争优势？

答：感谢您的关注！ 在国家集采政策常态化的背景下，公司在积极丰富产品类别，不断

提高产品质量，且公司重点产品氨糖已建成全产业链模式，鱼油项目也在紧锣密鼓的打造

全产业链模式，享有价格竞争优势。

公司同时也在创新研发及大健康领域积极发力，一方面在研管线超30个，今年公司二

十碳五烯酸乙酯软胶囊（鱼油软胶囊）成功获批，有望继氨糖后成为公司下一大单品。同时

公司在保健品方面已有多款产品上市，并取得了多项保健食品生产批文，后续有望在大健

康领域打造品牌。

11.请问，公司医药级鱼油项目最新进展？ 这块市场能给公司带来多大影响？

答：感谢您的关注！ 公司的药品EPA制剂鱼油已于2025年10月获批，目前处于车间符

合性检查准备过程中；鱼油原料药正处于技术升级阶段，暂未申报。医药级鱼油的上市将会

给公司发展带来积极影响。

12.公司在1类化学药品神经酸在脑健康领域的进展如何？ 后续会有多大的市场空间？

答：感谢您的关注！公司1类化学药品 XXA-016/XXP-027�处于药学研究阶段，目前

已与相关科研单位签约并共同开发相关原料药和制剂项目。其中原料药准备正式注册批生

产，预计2026年提交注册申请；制剂准备药代、毒理试验，预计2027年提交IND申请。

其中主要成分作为大脑重要的脂肪酸，是公认的能修复受损大脑神经通路和促进神经

细胞再生的有效物质。目前越来越多的研究表明，它对脑卒中、阿尔兹海默症、帕金森病、脑

萎缩、记忆力衰退等疾病有明显预防和治疗效果，该管线在脑健康领域的拓展空间较大。

13.公司大健康产业目前发展情况如何？

答：感谢您的关注！ 在大健康产品版块，公司战略聚焦海洋生物医药与银发经济双赛

道，紧抓消费升级与健康意识提升的机遇，努力将其打造为公司未来发展的核心增长引擎。

银发经济方面，公司盐酸氨基葡萄糖原料药及制剂产品，聚焦老年骨关节健康，是关节

类保健品最为市场所认可的成分。海洋生物医药方面，不仅限于氨糖，公司进一步推动了鱼

油保健品的生产与销售。 公司已推出了“三康?鱼油软胶囊” 等6款国产保健食品，2024年

新增EPA98%“海萃威?鱼油软胶囊” 的国产保健食品备案。

2025年2月和3月新建的食品生产车间分别通过了保健食品 （软胶囊剂）、 普通食品

（凝胶糖果）生产许可检查，2025年4月通过了食用菌制品、固体饮料生产许可检查，并换

发新的食品生产许可证。 公司在大健康产业方面已经取得了多项关键资质，并持续推进相

关产品的生产和研发，为公司在大健康领域的长远发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14.今年以来，特朗普关税政策频繁，近期中美谈判也已缓和关税影响，相关事件是否

会对公司业务产生影响？

答：感谢您的关注！ 我公司外销金额占比不到3%，中美政策对公司影响可忽略不计。

15.公司对于目前公司的股价连续调整三个月是何看法，有无提振股价的举措计划。

答：感谢您的关注！ 股价除受公司业绩的影响，还受国际形势、宏观经济、行业政策、市

场资金走向、投资者风险偏好等诸多因素影响。

公司高度重视市值管理，始终以高质量发展为目标，努力拓展主营业务、创造长期价

值。未来，公司将聚焦主业提升核心竞争力，保障盈利质量；同时做好信息披露，加强投资者

沟通。 公司也将持续优化市值管理，为股东创造长期价值。

16.公司为推动参与员工有效达成业绩考核目标，采取哪些针对性的支持与推动举措？

请拆解2025-2027年扣非净利润增长35%、65%、100%的目标， 每年增长的主要驱动力分

别来自哪些产品或业务？

答：感谢您的关注！ 2025年7月13日，公司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公司2025年员工持股计划（草案）及其摘要》等议案。 员工持股计划设立时资金总额不

超过4828.64万元。公司希望通过员工持股计划，进一步深化“提质增效重回报”行动，推动

公司高质量发展，引导公司价值合理回归。

现阶段， 氨糖仍是公司业绩增长的核心驱动因素， 随着集采政策优化及公司标外及

OTC市场的开拓，后续增速仍将维持高位。 鱼油有望成为公司下一增长引擎，新获批的药

用EPA软胶囊制剂有望在2026年开始贡献业绩增量， 药品级EPA原料药若顺利完成技术

升级并申报，也有望迅速填补市场空白。此外，随着第十一批集采落地，集采政策优化，公司

其他制剂产品有望实现更大的业绩贡献。

关于公司2025年第三季度业绩说明会召开的详细情况请浏览上海证券交易所上证路

演中心网页（https://roadshow.sseinfo.com/）。公司在此对长期以来关注和支持公司发

展并积极提出建议的投资者表示衷心感谢！

特此公告。

浙江诚意药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11月2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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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经济特区房地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重要提示：

1.本次股东会无否决提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会不涉及变更以往股东会已通过的决议。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会议召开情况

1.召开方式：现场表决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2.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25年11月26日（星期三）14点30分开始。

3.网络投票时间：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5年11月26日的交

易时间，即9:15一9:25,9:30一11:30和13:00一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系统投票的具体时

间为2025年11月26日上午9:15至下午3:00期间任意时间。

4.现场会议召开地点：深圳市罗湖区人民南路深房广场48A会议室。

5.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6.主持人：董事长、总经理唐小平先生。

7.本次股东会的召开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1.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股东106人， 代表股份633,533,377股， 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62.6232%。 其中： 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3人， 代表股份624,711,806股， 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61.7512%；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103人，代表股份8,821,571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8720%。

2.外资股股东出席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外资股股东4人， 代表股份81,000股， 占公司外资股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0.0675%。 其中： 通过现场投票的外资股股东1人， 代表股份100股， 占公司外资股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0.0001%； 通过网络投票的外资股股东3人， 代表股份80,900股， 占公司外资股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0.0674%。

3.中小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104人， 代表股份8,821,671股， 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8720%。 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中小股东1人，代表股份10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通过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103人，代表股份8,821,571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8720%。

4.外资股中小股东出席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外资股中小股东4人，代表股份81,000股，占公司外资股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0.0675%。 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外资股中小股东1人，代表股份100股，占公司外资股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0.0001%；通过网络投票的外资股中小股东3人，代表股份80,900股，占公司外资股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0.0674%。

5.公司部分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和见证律师出席或列席了会议。

二、提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会以现场表决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审议了以下提案：

（一）审议通过《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本议案已经出席会议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具体表决情况如下：

总表决情况： 同意628,037,645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1325%； 反对5,

485,52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8659%；弃权10,205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

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16%。

外资股股东的表决情况： 同意81,0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外资股股东有表决权股份的

100.0000%；反对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外资股股东有表决权股份的0.0000%；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

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外资股股东有表决权股份的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3,325,939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37.7019%；反对5,485,52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62.1824%；弃权10,

205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157%。

外资股中小股东的表决情况：同意81,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外资股中小股东有表决权股份的

100.0000%；反对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外资股中小股东有表决权股份的0.0000%；弃权0股（其中，因

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外资股中小股东有表决权股份的0.0000%。

（二）审议通过《关于修订〈股东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本议案已经出席会议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具体表决情况如下：

总表决情况：同意633,480,07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916%；反对43,

1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68%；弃权10,205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16%。

外资股股东的表决情况： 同意81,0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外资股股东有表决权股份的

100.0000%；反对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外资股股东有表决权股份的0.0000%；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

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外资股股东有表决权股份的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8,768,366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3957%；反对43,1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4886%；弃权10,205股

（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157%。

外资股中小股东的表决情况：同意81,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外资股中小股东有表决权股份的

100.0000%；反对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外资股中小股东有表决权股份的0.0000%；弃权0股（其中，因

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外资股中小股东有表决权股份的0.0000%。

（三）审议通过《关于修订〈董事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本议案已经出席会议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具体表决情况如下：

总表决情况： 同意628,037,645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1325%； 反对5,

485,52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8659%；弃权10,205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

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16%。

外资股股东的表决情况： 同意81,0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外资股股东有表决权股份的

100.0000%；反对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外资股股东有表决权股份的0.0000%；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

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外资股股东有表决权股份的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3,325,939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37.7019%；反对5,485,52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62.1824%；弃权10,

205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157%。

外资股中小股东的表决情况： 同意81,0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外资股中小股东有表决权股份的

100.0000%；反对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外资股中小股东有表决权股份的0.0000%；弃权0股（其中，因

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外资股中小股东有表决权股份的0.0000%。

（四）审议通过《关于修订〈独立董事工作制度〉的议案》

具体表决情况如下：

总表决情况：同意633,480,07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916%；反对43,

1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68%；弃权10,205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16%。

外资股股东的表决情况： 同意81,0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外资股股东有表决权股份的

100.0000%；反对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外资股股东有表决权股份的0.0000%；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

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外资股股东有表决权股份的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8,768,366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3957%；反对43,1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4886%；弃权10,205股

（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157%。

外资股中小股东的表决情况： 同意81,0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外资股中小股东有表决权股份的

100.0000%；反对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外资股中小股东有表决权股份的0.0000%；弃权0股（其中，因

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外资股中小股东有表决权股份的0.0000%。

（五）审议通过《关于修订〈会计师事务所选聘办法〉的议案》

具体表决情况如下：

总表决情况：同意633,481,17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918%；反对42,

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66%；弃权10,205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16%。

外资股股东的表决情况： 同意81,0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外资股股东有表决权股份的

100.0000%；反对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外资股股东有表决权股份的0.0000%；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

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外资股股东有表决权股份的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8,769,466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4082%；反对42,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4761%；弃权10,205股

（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157%。

外资股中小股东的表决情况： 同意81,0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外资股中小股东有表决权股份的

100.0000%；反对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外资股中小股东有表决权股份的0.0000%；弃权0股（其中，因

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外资股中小股东有表决权股份的0.0000%。

（六）审议通过《关于续聘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具体表决情况如下：

总表决情况：同意633,481,17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918%；反对42,

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66%；弃权10,205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16%。

外资股股东的表决情况： 同意81,0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外资股股东有表决权股份的

100.0000%；反对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外资股股东有表决权股份的0.0000%；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

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外资股股东有表决权股份的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8,769,466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4082%；反对42,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4761%；弃权10,205股

（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157%。

外资股中小股东的表决情况： 同意81,0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外资股中小股东有表决权股份的

100.0000%；反对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外资股中小股东有表决权股份的0.0000%；弃权0股（其中，因

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外资股中小股东有表决权股份的0.0000%。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一）律师事务所名称：广东法制盛邦（深圳）律师事务所。

（二）律师姓名：钟元茂、常杰。

（三）结论性意见：公司本次股东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规章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出席股东会的人员资格合法有效，表决程序、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一）202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会决议；

（二）法律意见书。

深圳经济特区房地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5年11月27日

股票简称：丰原药业 股票代码：000153� � � � � � � � � �公告编号：2025-042

安徽丰原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股东部分股份质押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一、本次股份质押的基本情况

近日，安徽丰原药业股份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收到股东函告，获悉其所持有本

公司的部分股份进行质押，具体情况如下：

1、股东股份质押基本情况

股东名称

是否为控股股

东或第一大股

东及其一致行

动人

本次质押数

量（股）

占其所

持股份

比例

（%）

占公

司总

股本

比例

（%）

是否

为限

售股

是否

为补

充质

押

质押

起始日

质押

到期日

质权人

质押

用途

安徽省无为

制药厂

是 31,620,000 63.01 6.80 否 否 2025.11.25 2027.12.24

山东省国际

信托股份有

限公司

融资

马鞍山丰原

企业管理有

限公司

是 14,120,000 99.95 3.04 否 否 2025.11.25 2027.12.24

山东省国际

信托股份有

限公司

融资

合计 - 45,740,000 - 9.84 - - - - - -

本次质押股份不存在负担重大资产重组等业绩补偿义务。

2、股东股份累计质押情况

截至公告披露日，上述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所持质押股份情况如下：

股东名称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

例（%）

本次质押

前质押股

份数量

（股）

本次质押后质押

股份数量（股）

占其所持

股份比例

（%）

占公司

总股本

比例

（%）

已质押股份

情况

未质押股份

情况

已质押股份

限售和冻结、

标记数量

（股）

占已质押

股份比例

（%）

未质押

股份限

售和冻

结数量

（股）

占未质

押股份

比例

（%）

安徽省无为制

药厂

50,178,992 10.79 0 31,620,000 63.01 6.80 0 0 0 0

马鞍山丰原企

业管理有限公

司

14,127,469 3.04 0 14,120,000 99.95 3.04 0 0 0 0

蚌埠涂山企业

管理有限公司

35,730,660 7.69 0 0 0 0 0 0 0 0

合计 100,037,121 21.52 0 45,740,000 45.72 9.84 0 0 0 0

二、其他说明

1、蚌埠涂山企业管理有限公司、安徽省无为制药厂及马鞍山丰原企业管理有限公

司同属于安徽丰原集团有限公司全资子公司，属于《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中规定的

一致行动人。

2、公司将持续关注股东质押情况及质押风险情况，并按规定及时做好相关信息披露

工作，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三、备查文件

1、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证券质押登记证明

安徽丰原药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五年十一月二十六日

证券代码：603256� � � � � � � � � �证券简称：宏和科技 公告编号：2025-076

宏和电子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获得发明专利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宏和电子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近日收到了国家知识产权局

颁发的《发明专利证书》，具体如下：

证书号：第8493433号

发明名称：一种处理液回收槽泡沫消除设备

专利号：ZL� 2022� 1� 1676867.X

专利申请日：2022年12月26日

专利权人：宏和电子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授权公告日：2025年11月18日

专利权期限：二十年（自申请日起算）

本次发明专利的取得是公司在本领域重要核心技术的体现和延伸，本次专利的获得

不会对公司近期经营产生重大影响，但有利于进一步完善公司知识产权体系的布局，从而

提升公司的技术核心竞争力。

特此公告。

宏和电子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11月27日

证券代码：603256� � � � � �证券简称：宏和科技 公告编号：2025-077

宏和电子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向特定对象发行A股股票获得中国证券

监督管理委员会同意注册批复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宏和电子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近日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

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 ）出具的《关于同意宏和电子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向

特定对象发行股票注册的批复》（证监许可[2025]2545号），主要内容如下：

“一、同意你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的注册申请。

二、你公司本次发行应严格按照报送上海证券交易所的申报文件和发行方案实施。

三、本批复自同意注册之日起12个月内有效。

四、自同意注册之日起至本次发行结束前，你公司如发生重大事项，应及时报告上海

证券交易所并按有关规定处理。 ”

公司将根据上述批复文件和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以及公司股东大会的授权，在规定

期限内办理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相关事宜，并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敬请广大投

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宏和电子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11月27日


